

东北师范大学货物配套工程验收工作指导意见

第1章 总则
为加强验收管理，规范学校货物配套工程验收管理工作，确保工程质量，维护学校合法权益，依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8号）、《东北师范大学货物验收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东师校发字[2024]7号）、《东北师范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东师校发字[2019]179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学校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1条　 本办法所指配套工程，适用于学校各单位（以下统称“采购单位”）签订的货物类合同中附带工程内容的验收活动，即通过采购合同约定、为使货物达到预定使用功能而必需配套实施的工程施工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配套工程”）。单纯工程类采购项目（无货物采购内容）不适用本办法，需按学校工程建设相关管理制度执行。
第2条　 配套工程验收遵循“谁组织、谁负责，质量优先”原则，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/行业标准及合同约定，且与采购货物的安装、使用需求完全匹配。
第2章 配套工程的定义与范围
第3条　 本办法所称“配套工程”具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
基础建设工程：货物安装所需的混凝土基座浇筑、金属支架制作与固定、设备承重平台搭建等；
管线铺设工程：货物运行所需的专用电力线路（含配电箱改造）、给排水管道、气体管道（如实验气体、压缩空气）、网络与数据传输线路等的铺设与连接；
场地改造工程：货物放置区域的地面处理（如防滑、防腐、防静电改造）、墙面/顶棚修缮、空间隔断、通风/空调系统适配改造等；
系统集成工程：多台（套）货物间的软硬件衔接、专用控制系统安装调试、与学校现有基础设施（如实验室管理系统、安防系统）的对接施工等；
其他配套工程：合同约定的、与货物使用直接相关的施工活动（如大型设备的吊装就位、专用防护设施安装等）。
第3章 验收职责分工
第5条　 [bookmark: _GoBack]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处”）是全校货物类采购合同验收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监督采购单位货物验收工作的规范性，指导货物类合同中附带工程内容验收流程落地，核查工程验收资料完整性，并对工程验收资料及报告进行备案管理。
第6条　 采购单位作为货物类合同中配套工程使用需求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统筹配套工程验收工作，并出具工程验收结论。
第4章 施工过程管理
第7条　 鉴于工程内容（如管网预埋、内部装修等）具有显著的隐蔽性特征，其关键工序、材料及工艺在完工后即被遮蔽，质量状况已固化于内部，无法通过常规的货物交付验收流程进行事后查验，因此验收责任须前置并与施工过程同步。采购单位负责指派专人全程跟踪配套工程施工进度，保证施工质量。
（1） 施工材料检查
1. 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前，采购单位须对合同约定的施工材料，就其品牌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等开展核查工作并做好书面记录。
2. 采购单位确认施工材料符合合同约定前，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开展施工作业。
（2） 施工过程监管
1. 施工期间，定期对施工现场开展巡查工作，动态跟踪并掌握工程施工进度与施工质量的具体情况。
2. 若发现施工内容与合同约定、设计文件要求存在偏差，应第一时间与施工单位沟通，核实差异产生的具体原因，严禁施工单位擅自变更施工标准或内容。
3. 若排查发现施工问题，须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，明确提出整改要求，并同步做好书面记录，确保相关情况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（3） 施工资料管理
1. 施工跟踪记录。每日或每次现场巡查后，需详实记录施工进展情况、现场存在问题及整改处置措施，并明确巡查人员、巡查时间等关键信息，确保过程可追溯。
2. 现场影像资料。对施工中关键工序（如管线敷设、结构安装等）及施工后完成状态进行拍摄存档，影像资料需标注具体拍摄时间、地点，保证内容真实、要素完整。
3. 往来文件与整改资料。对施工单位提交的通知函件、双方沟通记录（含微信、邮件等电子凭证）、整改要求及整改完成情况报告等资料进行系统收集、分类整理、立卷归档。
第8条　 工程验收结论
1. 采购单位须组建3人以上验收小组与施工单位共同依据合同约定、设计图纸及国家相关工程建设标准，对工程实体质量、施工工艺规范性、项目完成度等进行全面核查，并结合施工过程中的资料，形成明确的验收意见。
2. 若工程质量合格、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且施工资料完整有效，可出具“验收合格”结论；若工程存在质量缺陷或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内容，施工单位须限期进行整改，直至符合合同及规范要求，由采购单位出具“验收合格”结论。
3. 验收结论须经验收小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，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第5章 验收档案管理
第9条　 采购单位在验收前须向施工单位收集以下资料，建立施工档案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设计文件。工程设计图纸（含电子版）及设计变更文件，设计变更单须注明变更原因、具体内容及采购单位审批意见。
2. 施工日志与跟踪记录。采购单位现场跟踪日志；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日志；隐蔽工程验收记录（如管线敷设、基础施工等隐蔽部位的检查结论及影像佐证）。
3. 专项检测文件。如给排水管道压力试验报告；气路系统密闭性测试报告；建筑结构外观质量检查报告；其他专项检测报告（根据工程性质及规范要求补充）。
4. 结算与证明文件。施工单位提交的工程竣工结算书（含费用明细、工程量清单及造价构成说明）；施工单位加盖公章的工程完工证明（注明项目完工日期及自检结论）。
第10条　 采购单位在办理项目验收时须向资产处备案工程施工档案，资产处对档案进行形式审查，采购单位对档案内容真实性负责。
第6章 附则
第11条　 本办法未明确的事项，按《东北师范大学货物验收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及国家、行业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12条　 涉及特种设备（如起重设备、高压容器）的配套工程（含其安装、改造、维修环节），验收需额外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或安全专家参与，确保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及相关法规要求。
第13条　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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